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或“双

随机”

抽查范围

（含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

间

检查

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注明牵头部

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消防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2021年

4月29日施行）第

五十三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

对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等单位遵

守消防法律、法规

的情况依法进行监

督检查。

检查对象：纳入消防

监督系统单位库的各

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一般单位。

抽取比例：属于重点

单位的人员密集场所

每年至少抽查一次，

加油加气站每三年至

少抽查一次，其它重

点单位每两年至少抽

查一次。专项检查根

据批准公布的方案另

行确定。

（一）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监督抽查的内容

1．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2．单位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3．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定期进行全面检测，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检验

、维修，是否完好有效。

4．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5．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6．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

上岗。

7．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臵在同一建筑物内。

8．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臵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

9．其他依法需要检査的内容。

（二）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检查的内容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除检查上述单位履行法定消防

安全职责的内容外，还应当检查下列内容：

1．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2．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査并建立巡查记录。3．是否定期组织

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4．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对属于人员密集

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口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

的人员是否确定。5．其他依法需要检査的内容。

（三）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检查的内容

1．抽查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数量不少于抽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数的10%。

2．检查内容参照以上事项。

（四）抽查事项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时，应当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一次性完

成，抽查事项主要有：  

1．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2．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

3．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4．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

（五）专项检查。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全链条、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保温材料安全隐患、畅通

消防“生命通道”等经事先拟定检查计划，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后按照规定备案，向社会公

布的专项检查。

现场
按生成“双随

机、一公开”

抽查计划时间
检查

原则上对同一检查对象

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

年）不超过2次（不含

监督复查），抽查时间

间隔至少6个月。专项

检查和举报投诉核查除

外。

株洲市芦淞

区消防救援

大队

否

株洲市芦淞区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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